
正定县统计局

行政执法公示审查制度

第一条 为及时准确完整地记录并公开行政执法信息，

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和监督权，根据《河北

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正定县统计局的行政执法公示信

息内部审核和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 行政执法公示应当遵循主动、全面、准确、及

时、便民的原则。

相关工作人员应加强学习，努力提高业务素质，全面理

解、准确把握和正确执行上级机关对行政执法公示信息的规

定。其中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的结果信息应在决定作出之日

起 7 个工作日内公示。

第四条 各业务股室、执法机构行政执法公示信息前，

应进行认真校对和审核，应当对以下内容进行审核：

（一）执法信息是否属于主动公开的范围；

（二）执法信息是否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及个人隐

私；

（三）执法信息的公开形式、公开时限是否符合要求；

（四）执法信息的内容是否准确、用语是否规范；



（五）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。

第五条 按规定程序报分管领导进行审批，经同意后方

可进行信息公开发布。

第六条 行政执法公示信息应及时在执法信息公示平台

网站发布，确保信息公示的时效性。

第七条 对已公示的行政执法信息实行动态管理，当信

息内容发生变化时，应及时对相关的信息进行调整更新。

第八条 违反本制度，擅自对外发布公示信息造成不良

影响的，或发布公示信息出现错误并造成不良影响的，视情

节轻重给予责任人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。

第九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